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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更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一年
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一年三月十日、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
日、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事項。除非另有指明，否
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1)促使人、中國中福、上海眾福及管理層擔保人向法院承諾
概不會出售、抵押其於合資公司控股公司、合資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或實
益或股本權益或使之附有產權負擔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已發行股本或實益或股本權
益；(2)中國中福向法院承諾概不會出售或抵押本公司已向促使人及╱或中國中福墊付之
44,000,000港元或使之附有產權負擔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有關款項；及(3)促使人、中國中
福、上海眾福及管理層擔保人向法院承諾概不會促使、導致或協助進行(1)及(2)項所禁止
的任何行為。

該等承諾已提呈法院，並成為法院之命令（「命令」）。

就安徽安合而言，命令禁止安徽安合進行上文(1)項所述行為，並禁止其促使、導致或協
助進行上文(1)項所禁止行為。

命令有效期直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正止，屆時本公司將聽取法庭進一步指
示。

本公司將適時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股東有關進展。

承董事會命
中國衛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寶義

香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李重遠博士及周寶義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Martin Treffer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姜波先生及嚴世芸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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